
富同投資與一般共同基金之比較  

 

 
富同投資 共同基金 

一、與投資人的關係 合夥關係 信託關係 

二、投資人控制權 較高的自主權 主要掌握在經理人手上 

三、風險 嚴守安全邊際, 風險較小 風險相對較大 

四、募資方式 年度淨值  每日淨值 

五、收取費用 與績效連結 1~3%，不與績效連結  

六、流動性 較差 較佳 

七、組織型態代表 華倫巴菲特/波克夏公司 彼得林區/富達基金 

 

「股份流動性」的考量 

 

雖然投資人可以自由地買賣我們公司的股票，但比起集中市場的股票而言，這樣

的交易顯然較不易進行的多。我們的股票也不似共同基金般可以隨時申購或贖回，

只有每年一次的現金增資時，才會有新股的募集。所以，我會善意地提醒我們的

合夥人，如果欲投資的資金並非長期自由資金，那這部分的資金就不適合加入富

同。 

 

其實，如果持有的是一個長期表現優異公司，那股份的流動性對於投資人除了資

金周轉方便外，反倒可能會讓人做出一個後悔的決定，那就是---售出該股份。舉

奇美實業來說，成立於1959年，做為全世界最大的ABS/AS廠商，至今仍然不

是一間上市公司；而該公司股票上市與否也不影響其股東年複一年可回收的巨額

投資收益。但是如果該公司股東因為股票交易方便就隨意出售持股，那是不是很

不智的選擇呢? 

 



基金的報酬率 

 

每個投資股市的法人或散戶都希望能夠「打敗大盤」 ；基金業者也必然會以這

樣的信念去慫恿他們的客戶。然而，身為同一條船上的成員，多數業者反而會被

大盤打敗。理由很簡單： 

 

1. 因為無法避免的稅負及手續費成本，全體投資者扣除成本後的平均報酬會落

後不須計入任何交易成本的大盤報酬率。  

2. 基金業者本身的高管理及高顧問成本:這個產業有層層的顧問和高薪的經理

人存在著，所以在計算報酬率時要減去的成本比一般投資者要大很多。這些

專家及幫手們的薪水並非來自於他們創造的投資績效，而是來自於基金管理

費。不管基金投資人賺錢與否，業者一樣有錢賺。至於他們自己的錢是否放

在該基金裡頭，恐怕投資人也無從得知吧。 

 

3. 難以避免的高交易成本: 當投資人申購基金時，業者為了要「打敗大盤」，必

然得進場買股；而當投資人贖回基金時，業者為了要籌措現金，又勢必得賣

股退場。可惜的是，一般投資人會去申購基金時，經常是市場氣氛熱烈，也

就是股市相對高點時；但贖回基金時，卻通常經常是市場氣氛悲觀，也就是

股市相對低點時。就算是能力再好的基金經理人，面對投資人這種夏天送暖

爐、雨天不給傘的行為，也只能被迫追高殺低，隨波逐流了。 

 

根據投信投顧公會統計，台股基金平均賣出週轉率約240%，代表基金所有持股

不到半年就換手一次，每年證劵交易稅及手續費成本約為1.4%。因此，就算沒有

其他成本支出，台股基金表現平均會落後大盤表現1.4%。如果再列入基金管理費

及其他費用，基金持有人在還沒賺取任何報酬之前，就先付出了一筆為數不少的

入場費。以目前投信基金整體規模約1.8兆來說，如果以常見的1.5%~2% 經理費

加保管費計算，就算績效表現不佳，台灣投資人支付給基金業者每年約270~360

億元做為報酬，而這還未考慮買賣基金的手續費在內! 儘管如此，台灣每個月參

與定期定額的人數仍約60萬人，可見很多人急需投資理財的服務。 



另外，國人購買國外高收益債基金或新興市場債基金就分別高達約8,000億及

3,000億元，合計近1.1兆元，金額一路創新高。國內投信發行的高收益債基金規

模也高達約2,000億元。不少投資人被基金每月配息所吸引，將高收益債基金當

成定存，但就算固定每月配息，配息也可能會調整，當股市表現不佳時，這類基

金也可能產生資本虧損，吃掉投資人本金。其實，所謂「高收益債券」就是指非

投資等級債券，也就是國外俗稱的「垃圾債券」，以在台灣大賣的某檔高收益債

基金為例，其投資的各類債券就高達700餘檔，相信買這檔基金的投資人恐沒幾

個人清楚投資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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